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县域生态环境质量考核

监测工作经费项目2021年度绩效自评报告

绩效目标批复下达情况

年初批复下达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县域生态环境质量考核监测工作经费项目资金预算和绩效目标情况。盐池县财政局年初下达我局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县域生态环境质量考核监测工作经费50万元（盐财预指标（2021）1号文）。
（二）年度中由县级资金安排下达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县域生态环境质量考核监测工作经费项目资金预算50万元，绩效目标为一是完成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环境空气质量监测任务；二是完成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水源地监测任务；三是完成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重点污染源监测任务。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一）资金投入情况分析。

1、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盐池县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县域生态环境质量考核监测工作经费项目到位资金50万元，为县级财政资金。

2、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分析。盐池县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县域生态环境质量考核监测工作经费支出50万元，执行率100%。
3、项目资金管理情况分析。严格落实专项资金管理制度，遵守相关政策法规，强化资金保用监督管理，根据项目进度和质量进行资金支付。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根据年初批复及年度中由县级资金安排的项目绩效目标及指标逐项分析）

1、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数量指标。完成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环境空气质量监测4次、水源地监测12次、重点污染源监测4次任务。

(2)质量指标。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环境空气质量监测、水源地监测、重点污染源监测完成率均为100%。
(3)时效指标。按年初绩效目标时间于2021底全部完成。

(4)成本指标。按年初绩效目标监测费用控制在50万元以内。
2、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经济效益。带动服务行业就业，基本达成预期目标。

(2)社会效益。本年度内，群众对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环境空气质、水源地、重点污染源无投诉。

(3)生态效益。县域环境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为88.2%，水源地水质达到Ⅲ级以上，生态环境质量总体良好。
(4)可持续影响。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环境质量考核机制长效建立，可持续推动县域生态环境质量改善。

3、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群众对环境质量的满意度达到95%以上。
三、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

通过自评，本项目绩效目标基本完成。其中，环境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目标值为90%以上，实际完成为88.7%。原因主要为受沙尘天气影响，全区目标任务均已进行调整，调整后我县环境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到考核目标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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